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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我們的董事、監事、主要股東及最高行政人員，以及

我們子公司的董事、監事、主要股東及最高行政人員（不包括我們非重大子公司的董

事、監事、主要股東及最高行政人員），於[編纂]前12個月內曾擔任我們董事或我們子

公司董事的任何人士及其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將於[編纂]後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本集團已與於[編纂]完成後將成為我們關連人士的各方訂立多項協議，而本節所

披露的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的關連人士

本集團已與以下關連人士訂立協議，根據該等協議擬進行的交易將於[編纂]後構

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

關連人士 關連關係

聖元營養. . . . . . . . . . . . . . . . . . . . . . 聖元營養為Beams Power的間接全資子公

司，而Beams Power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

一，因此就上市規則而言，聖元營養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

美泰科技（青島）股份有限公司

 （「美泰」）. . . . . . . . . . . . . . . . . . . .

美泰由Beams Power間接擁有約46.17%權

益，而Beams Power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

一，因此就上市規則而言，美泰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

金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淘為Beams Power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而Beams Power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

因此就上市規則而言，金淘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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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概要

持續關連交易
適用的
上市規則

所申請的
豁免

截至12月31日
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人民幣百萬元）

A. 獲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 . . . . . . . . . . . . 第14A.76條 不適用 1.4 1.4 1.4

B. 獲部分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

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 . . . . . . . . . . . 第14A.36條、

 第14A.105條

公告 4.5 4.6 4.4

C. 未獲豁免的關連關聯交易

OEM服務框架協議 . . . . . . . . . . . . . 第14A.35-36條、

 第14A.105條

公告、通函

及獨立股東

批准

22.8 23.9 18.3

(A) 持續關連交易獲全面豁免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

定

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於2025年[ • ]，本公司與聖元營養（為其本身及代表其子公司）訂立物業租

賃框架協議（「物業租賃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將位於青島黃島區寨子山

路167號的若干處所（「處所」）出租予聖元營養，用於辦公及╱或商業用途。物業

租賃框架協議的期限自[編纂]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可經雙方同意續期，續期

不得超過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規定。訂約雙方相關成員公司將

根據物業租賃框架協議規定的原則和條件就個別物業訂立單獨的物業租賃協議，

當中列明具體條款及條件。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處

所租賃的交易總額分別為人民幣1.1百萬元、人民幣1.1百萬元、人民幣1.5百萬元

及人民幣0.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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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元營養向本集團支付的租金金額乃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參考 (i)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聖元營養就處所租賃而

向本集團支付的歷史交易金額；及(ii)處所附近可資比較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

董事估計，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聖元營養根據物業租賃

框架協議應付本集團的最高交易金額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1.4百萬元、人民幣1.4

百萬元及人民幣1.4百萬元。

在釐定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以下各項：

(i)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聖元營

養就租賃處所支付予本集團的歷史交易金額；

(ii) 處所的地理位置及附近可比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及

(iii) 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

出租予聖元營養以供其持續使用的物業的預估建築面積預期將會下

降，因為本集團計劃使用若干物業作為自用倉庫。

聖元營養為Beams Power的間接全資子公司，而Beams Power為我們的控股

股東之一，因此就上市規則而言，聖元營養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

市規則第十四A章，於[編纂]後，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

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物業租賃框架協議的年度上限的各適用百分比率（盈

利比率除外）預期按年度計算均低於5%，且總對價低於3,000,000港元，故於相應

期間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符合上市規則第14A.76條規定的最低

豁免水平，並於[編纂]後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

審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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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

關連交易

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

於2025年[ • ]，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子公司）與美泰訂立原材料採購

框架協議（「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美泰採購如植物脂肪

粉及營養補充劑等生產產品的原材料。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的期限自[編纂]起至

2027年12月31日止，經雙方同意可續期，續期不得超過三年，惟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規定。本集團的相關成員公司及美泰將根據原材料採購框架

協議規定的原則和條件就個別原材料訂立單獨的原材料採購協議，當中列明具體

條款及條件。

美泰是一家領先的原材料製造商，產品包括植物脂肪粉以及膳食補充劑原

料，如硫酸軟骨素系列、膠原蛋白系列、DHA粉劑和ARA粉劑系列。自2021年

以來，我們一直從美泰採購生產產品的原材料，如植物脂肪粉和營養補充劑。由

於美泰與本集團之間的長期密切關係，因此美泰熟悉我們的具體要求及預期交付

成果。訂立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將使本集團能夠通過可靠且穩定的來源採購符合

我們特定要求的高品質和穩定標準的必要原材料，從而為我們在所需原材料的採

購上節省時間和成本。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們認為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向

美泰採購原材料的交易總額分別為人民幣0.2百萬元、人民幣4.5百萬元、人民幣

1.4百萬元及人民幣2.1百萬元。2024年交易總額減少，主要由於美泰若干設備因

設備升級而於該年停產數月，當時我們減少了向美泰的原材料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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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向美泰支付的根據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進行採購的費用，主要根據

每種原材料的單價及採購量釐定。鑒於獨立第三方供應商可在市場上輕易獲得各

類原材料，根據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採購的費用經公平磋商後，參考以下因素

釐定：(i)類似規格原材料的現行市場價格，以及質量和數量；及(ii)美泰對類似

原材料歷史交易所收取的價格。

董事估計，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根據原材料採購

框架協議應付予美泰的交易金額上限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4.5百萬元、人民幣4.6

百萬元及人民幣4.4百萬元。

於釐定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以下合理因素：

(i) 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就採購原材料向美泰支付的歷史交易金額；

(ii) 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美泰將收取的原材料的估計價格

（基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歷史價格）；及

(iii) 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對美泰原材料採購的估計需求，其

乃根據2023年向美泰作出的歷史採購量計算得出。

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Beams Power間接擁有美泰約46.17%權益，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該公司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於[編

纂]後，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原材料採購框架協議的年度上限的各項適用百分比

率（盈利比率除外）預期按年度基準將超過0.1%但少於5%，故原材料採購框架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並於[編纂]後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的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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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須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OEM服務框架協議

於2025年[ • ]，本公司（為本身及代表其子公司）與金淘訂立OEM服務框架

協議（「OEM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我們聘請金淘根據我們的指示和標準為我們

提供某些特醫食品產品的OEM服務，作為回報，我們同意向金淘支付OEM服務

費。原材料將由本集團自費提供給金淘。OEM服務框架協議的期限自[編纂]起至

2027年12月31日止，可經雙方同意後續期，續期不得超過三年，惟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規定。本集團的相關成員公司及金淘將根據OEM服務框架

協議規定的原則和條件就個別特醫食品產品訂立單獨的OEM服務協議，當中列

明具體條款及條件。

金淘在韓國擁有一間合資格工廠，該工廠可在韓國生產含有氨基酸或水解

乳清蛋白的特醫食品產品。我們自2020年起一直與金淘合作，其作為我們的海

外OEM服務供應商，生產該等特醫食品產品並透過第三方跨境電商平台進行銷

售。由於金淘與本集團之間的長期密切關係，金淘熟悉我們的具體要求及預期可

交付成果，這有助於降低溝通成本，並使我們能夠持續採購符合我們特定要求的

產品。鑒於我們與金淘的穩定關係以及其韓國工廠的資質和產品質量，我們相

信，OEM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金

淘向本集團提供的OEM服務的交易總額分別為人民幣62.5百萬元、人民幣66.0百

萬元、人民幣28.2百萬元及人民幣11.7百萬元。2024年交易金額的減少主要由於

本集團與金淘之間的OEM服務模式發生變化。截至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

年度，金淘根據本集團的指示和標準自行採購用於生產特醫食品的原材料，該等

原材料的成本構成本集團與金淘之間OEM服務交易總額的一部分。為了減少本

集團[編纂]後與金淘的關聯交易金額，自2024年1月起，本集團已自費向金淘提

供原材料用於生產特醫食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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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OEM服務框架協議向金淘支付的服務費主要根據單位加工價格

及每項產品的數量計算。根據OEM服務框架協議，OEM服務的服務費用乃經公

平磋商後釐定，並參考(i)類似服務範圍的OEM服務現行市價，以及擬提供的服

務的數量、質量和複雜性；及(ii)金淘過去類似OEM服務交易的收費價格。

董事估計，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根據OEM服務框

架協議應付予金淘的交易金額上限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22.8百萬元、人民幣23.9

百萬元及人民幣18.3百萬元。

於釐定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以下各項：

(i)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就OEM服務向金淘支付的歷史交易金額；

(ii) 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金淘就OEM服務收取的估計價格

（基於2024年的歷史價格）；及

(iii) 截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通過第三方跨境電商平台銷售的

該等特醫食品產品的估計銷售量及對金淘的OEM服務的估計需求預

期將會減少，因為我們正在申請在中國生產該等特醫食品產品的相關

註冊證書，並在獲得相關註冊證書後開始獨立生產此類特醫食品產

品。

金淘是Beams Power的間接全資子公司，而Beams Power是我們的控股股東

之一，因此就上市規則而言，金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於[編纂]後，OEM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

續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OEM服務框架協議的年度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

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預期按年度基準將超過5%，故OEM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該等交易在[編纂]後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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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申請

本節「－(B)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

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所述交易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

則的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節「－(C)須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

交易」所述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項下須遵守上市規則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通函及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就該等持續關連交易而言，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

而聯交所已授出豁免，就(i)本節「－(B)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

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所披露的持續關連交易豁免我們嚴格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公告規定；及(ii)就本節「－(C)須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

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所披露的持續關連交易豁免我們嚴格遵守公

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前提是各財政年度的持續關連交易總額不得超過各自

建議年度上限（如上文所述）所載的相關金額。

除上述已尋求的豁免嚴格遵守公告規定外，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相

關規定。倘上市規則日後有所修訂而對本文件所述持續關連交易施加較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所適用者更嚴格的規定，我們會立即採取措施，確保於合理時間內遵守該等

新規定。

董事意見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述所有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已經並將會：

(i)於我們的正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ii)按正常或更佳商業條款；及(iii)根據公平合理

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相關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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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認為，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上限屬公平合

理，並符合股東整體利益。

獨家保薦人觀點

獨家保薦人已(i)審閱本公司就本節所述的非持續關連交易提供的相關文件及資

料；及(ii)參與盡職調查及與本集團管理層的討論。

基於以上，獨家保薦人認為(i)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已]於我們一般及日常業務過

程中按正常或更佳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及

(ii)該等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如適用）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

東的整體利益。


